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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达 2024年度全区城镇老旧小区
改造工作计划任务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财政

局，固原市城市管理局，惠农区、原州区综合执法局:

按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扎实推进 2023年城

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城〔2023〕26号）要求，

经各市、县（区）自主申报，自治区相关部门组织认定，并报

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确定了 2024年度全区城镇老旧小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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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工作计划任务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63个、33150户（套），2024年

10月 31日前，开工率达 100%（各市、<县>区具体计划任务详

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分配支出进度。市

县财政部门要加快预算指标分配下达速度，应自接到上级财政

部门下达的预算指标文件之日起 30日内，将下达的补助资金细

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；市县住建部门应于年底前将本年度中央

和自治区补助资金全部支出完毕，且只能用于列入国家计划内

的改造任务；市县发改部门督促项目单位力争年底前将中央预

算内投资补助资金支付率达到 100%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聚焦群众关切，提升改造成效。各地要落实城镇老

旧小区改造主体责任，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把工作重点由重

视数量转变到量质并重上来，加强统筹谋划，压实压紧责任，

完善机制措施，聚焦供气、电动自行车充电以及供水、排水、

供电、供热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群众“急难愁盼”的问题，进

一步促进改造工作规范化，提升改造质量和效果，切实把好事

办好、实事办实。结合城市燃气供热供水排水管道老化更新改

造、排水防涝、清洁取暖等项目建设和相关政策，有力有效有

序实施改造项目，提升地下管网安全韧性，提升小区宜居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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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按照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调查制度要求，采取分

级实施、逐级汇总的方式，由五市主管部门每月按时将项目实

施情况报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。

（二）聚焦安全隐患，深入排查整治。各地要采取分包到

片、责任到人等方式，组织管线单位、专业技术人员等对老旧

小区安全状况进行体检评估，以消防设施和建筑物屋面、外墙、

楼梯等公共部位，以及供气、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弱电、供热

管道管线等为重点，全面查明老旧小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
对发现的安全隐患，要分门别类确定安全管控和隐患整治方案，

并作为优先改造内容加快实施整改，确保老化和有安全隐患的

设施、部件应改尽改。加快更新改造老化和有隐患的管线管道，

开展住宅外墙安全整治，加快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。压实参

建各方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强化施工现场管理，做好老旧

小区改造用电保障工作，有效消除用电安全隐患，确保改造项

目工程安全实施。

（三）聚焦长效管理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地要充分发挥基

层党组织在街道、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，加快健全

动员居民和相关单位参与改造机制，发动居民参与改造方案制

定、配合施工、过程监督、后续管理、评价与反馈改造效果等。

主动协调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暖、通信、交通及其他管网和

线路相关企业，积极支持和配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同步

完成相关改造。结合开展“强化物业管理 共建美好家园”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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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年度全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目标任务调表

序号 市县区名称
改造任务
（户<套>）

小区数 楼栋数
总建筑面积
（万平方米）

全区 33150 263 915 283.79

银川市 22531 146 567 182.55

1 兴庆区 10808 104 268 85.25

2 金凤区 6976 28 178 57.92

3 西夏区 3462 4 81 26.57

4 贺兰县 450 4 11 4.06

5 灵武市 835 6 29 8.75

石嘴山市 5695 66 173 53.11

6 大武口区 3070 11 76 29.66

7 惠农区 2625 55 97 23.45

吴忠市 2609 23 82 23.87

8 利通区 2004 19 60 16.96

9 同心县 605 4 22 6.91

固原市 1064 10 25 9.98

10 原州区 685 3 11 5.89

11 隆德县 183 4 6 2.06

12 西吉县 196 3 8 2.03

中卫市 1251 18 68 14.28

13 沙坡头区 43 1 3 0.33

14 中宁县 626 14 48 7.08

15 海原县 582 3 17 6.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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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4年 4月 28日印发


